
陕西省档案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全省档案系列中级

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陕档职办函〔2019〕1 号

各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档案局，省级各有关部门人事处，中央驻陕各有关单位，

省属有关企业：

按照我省 2019 年中级职称评审总体安排，现将 2019 年度全省档案系列中级职称评审工

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审范围

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范围为全省各级各类档案馆、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从

事各类档案专业工作的现职人员。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不参加评审；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工作人员不参加评审；在机构改革期间，涉及机构撤销合并、不再单独保留的部门，其

下属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不参加评审；涉及机构职能划转、改变隶属关系的部门，存在职

能调整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不参加评审。

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中央驻陕企业、省属企事业单位申报中级职称者，可报送到省档

案局职改办。各市及以下单位申报中级职称者，评审材料均可直接报送到所在市档案局职改

办，由市档案局档案系列评审委员会予以评审。

二、申报条件

（一）思想政治条件

1.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本职工作，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操守。

2.申报人员近 5年个人年度考核为合格以上等次。2014—2018 年度考核结果需在《专

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考核鉴定”栏中进行逐年度填写。

（二）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空缺数量条件

对实行专业技术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按照评聘结合的原则，上报人员数和空缺岗位数

按照 1：1 申报。当年能够空出的专业技术岗位，可以提前使用。

（三）学历、资历条件



获得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学历取得助理馆员职称满 2 年，获得

学士学位、大学本科学历取得助理馆员职称满 4 年，获得大学专科学历取得助理馆员职称满

5年，可申报馆员。

（四）继续教育

申报人员从 2015 年开始，按照不少于晋升年限条件要求，参加由人社部门认可的继续

教育。每年参加继续教育公需课学习不少于 24 小时，档案专业科目不少于 56 小时。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

1.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不合格（或不称职）1 次以上或被单位通报批评者。

2.任现职以来出现重大工作事故，造成恶劣影响的；

3.受到党政纪处分，处分期未满的；

4.提交弄虚作假材料的，取消当年参评资格，并在全省通报批评，三年内不得重新申报。

5.申报人通过提供弄虚作假材料、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或者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取

得职称的，撤销其职称，三年内不得重新申报。

三、报送材料要求

申报职称评审的专业技术人才提出申请，用人单位负责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

整性进行审核。对审核通过人员的申报材料在单位进行 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将申报材料按照管理权限逐级上报。不受理个人直接上报的和越级上报的评审材料。

（一）评审表格类

1.《申报档案系列初、中、高级职务任职资格人员情况一览表》1 份，由出具委托函的

部门加盖公章。

2.人社厅统一制发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律用 A4 纸，打印或用钢笔

填写） 一式 3 份（贴小 2 寸蓝底近期免冠照片）；

3.《专业技术职务考核登记表》1份（规格同上）。

4.《推荐评审档案系列初、中级职务人员情况简表》一式 12 份（一律用 A4 纸正反两面

复印）。

以上各表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印章不得复印）。

（二）评审资料类



1.最高学历证书、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聘任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最高学

历在学信网上打印备案表 1 份。因学信网未记录 2001 年之前毕业人员的学历信息，此类人

员需提供本人学籍档案材料及复印件 1份。

2.公示情况报告 1 份。用人单位负责对申报者的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对

审核通过人员的申报材料在单位进行五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用人单位人事部门

出具公示情况报告 1份，加盖人事部门公章。报告中应写明公示起止日期（含工作日天数）、

公示对象、公示范围、公示主要内容及公示结果。

3.档案专业继续教育证明材料 1 份。申报者自行登录“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

（官网）”，将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以来，不少于晋升年限条件要求的相应年度“陕西省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下载打印 1 份。

（三）业绩成果材料

1.业务自传

业务自传一份（限 2000 字），重点说明申报者任现职以来的工作业绩、学术水平及业

务成果。业务自传需经申报者用人单位人事部门审核，注明是否属实，加盖人事部门公章。

2.申报馆员职务者，需提交任现职以来专利成果（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

书）、技术规范（获得市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取得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成绩（在市级范围内

得到推广运用）、在本专业较有影响的公开出版期刊（期刊应具有 CN 刊号，增刊、专刊、

特刊、论文集、综合期刊、非学术期刊不予认可）上发表的档案专业论文（独著或第一作者，

每篇不少于 1500 字）合计不少于 1 项（篇）。

3.只提供任现职以来发表的论文。每篇论文需提供所刊载的正式出版期刊 1 份。论文以

笔名发表的，须出具报社、出版社证明。

4.如获得市级以上科学技术奖，需提供获奖证书及复印件。如获得专利，需提供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证书及复印件 1份。如重大科技成果在市级范围内得到推广应用，需提供相应

文件材料及复印件、成果内容说明各 1份。

5.如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取得专业技术成果在县级及以上范围得到推广应用，需提供相应

文件材料及复印件、成果内容说明各 1 份。如贫困县专业技术人才获市级以上政府或省级行

政部门表彰，需提供相应文件材料及复印件。

（四）其他材料

1.市级或厅局级人事（职改）部门委托函 1 份。函中应注明申报人员的姓名、是否破格

申报及拟申报职务。破格申报人员需附破格报告及相关文件材料。

2.个人签字、单位盖章的《职称申报诚信承诺书》1份。



3.与《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相同的小 2 寸蓝底近期免冠照片 2 张及照片电子

版（照片背面写明姓名、单位、申报资格）。

申报者提供的各类复印件材料，均需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核确认属实，加盖人事部门

公章。

四、有关情况说明

（一）职称资格确认

外省（含中央驻陕、军队转业）调入我省的档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确认按照确认工作要

求和我省对本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进行资格审核。评委会对申报人可同时进行职称确认和

职称晋升评审。

（二）职称资格转换

已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非档案专业技术人员，本人确因工作需要而转换到档案专业岗

位，须在档案工作岗位工作满 1年，按照职称转换工作要求和本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进行

转换评审。

（三）基层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倾斜政策

根据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工

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陕人社发〔2017〕47 号）文件精神，对县及县（不含市辖区）以

下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职称评审时，予以政策倾斜；根据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进一步加大贫困县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支持政策的通知》（陕人社发〔2018〕49 号）

文件精神，对贫困县专业技术人员参评职称时给予政策倾斜。评审倾斜政策要严格按照文件

规定执行。

（四）评审费标准

评审费收取按省物价局核定标准执行，中级职称评审费每人 200 元。

五、报送材料时间及地点

2019 年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22 日，评审材料报送至省档案局人事处（316 室）。

地址：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子午大道与学府大街十字东北角

联系人：廖海北

联系电话：（029）89230876

附件： 中级职称评审表样.doc

1.推荐评审档案系列初、中级职务人员情况简表

http://daj.shaanxi.gov.cn/upload/editor/file/20191018/6370703038089987503459355.doc


2.申报档案系列高（中、初）级职务任职资格人员情况一览表

3.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

4.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

5.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转换系列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审报表

6.职称申报诚信承诺书

陕西省档案局

2019 年 10 月 18 日


